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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

300,000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

为40,536,27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3,836,27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18日。（因2026年5月16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3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

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96号），江苏汉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0.00万股，并于2025年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88,000,000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71,459,2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2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540,74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8.8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对应股东合
计29名，股份数量为43,836,2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9.81%。其中，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数量
为3,300,000股，对应股东6名；除战略配售限售股外，首发部分限售股数量40,536,276股，对应股东23
名。上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现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
届满，将于2026年5月18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
告》。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
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部分限售股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股东上海东富龙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赣州心月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

疌泉成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农金国发科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共赢禾实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安淮融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淮安淮上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海君联和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苏州君联欣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倪正东、杭州
启真未来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清科共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清科致盛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朗玛五十三号（深圳）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高宣、张洲峰出具如下承诺：

“（1）如果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以上承诺在发行人上市后承诺期限内持续有效。如果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
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
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企业/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3）如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定进行修订，本企业/本人所作承诺亦
将进行相应更改。”

2、公司股东深圳市红杉瀚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如下承诺：
“（1）如果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2）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公司股东珠海华金领越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出具如下承诺：

“（1）如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报时间间隔在12个月内，则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且自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36个月（孰晚），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如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报时间间隔已超过12个月，则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
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企业将无条

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如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定进行修订，本企业所作承诺亦将进

行相应更改。”
4、公司股东淮安汉鼎投资有限公司、淮安集信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安集鑫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发行人所

有；
（3）如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定进行修订，本企业所作承诺亦将进

行相应更改。”
（二）部分限售股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倪正东出具如下承诺：

“一、减持的前提条件
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流通限制及

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
发售的股份除外）。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1）上述锁定
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2）如发生发行人其他股东需向投资
者进行赔偿的情形，该等股东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二、减持的方式、数量、价格及期限
本人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1）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3）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受让比
例不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股份后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低于5%的，在减持后
6个月内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本人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
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价格将结合发行人股票市场交易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每股净资产的价格
（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本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依法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前三个交易日
公告，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的在减持前十五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三、未履行上述承诺的责任及后果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届时将该等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2、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杭州清科致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清科共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出具如下承诺：
“一、减持的前提条件
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流通限制

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
开发售的股份除外）。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1）上述锁
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2）如发生发行人其他股东需向投
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该等股东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二、减持的方式、数量、价格及期限
“本企业保证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的，减持程序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
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公司股份的在减
持前十五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三、未履行上述承诺的责任及后果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届时将该等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给发行人所

有。”
3、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江苏疌泉成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如下承诺：

“一、减持的方式、数量、价格及期限
本企业保证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的，减持程序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公司股份的在减持前
十五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但本企业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低于5%时不受前述限制。

二、未履行上述承诺的责任及后果
如违反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届时违反承诺所取得的收益（如有）归发行人所有。”
4、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珠海君联和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苏州君联欣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出具如下承诺：
“一、减持的前提条件

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流通限制
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
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
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2）如发生发行人其他股东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
形，该等股东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二、减持的方式、数量、价格及期限
“本企业保证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的，减持程序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
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公司股份的在减
持前十五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但本企业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低于5%时不受前述限制。”

三、未履行上述承诺的责任及后果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届时将该等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给发行人所

有。”
5、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如下承诺：

“一、减持的前提条件
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流通限制

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
开发售的股份除外）。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1）上述锁
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2）如发生发行人其他股东需向投
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该等股东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二、减持的方式、数量、价格及期限
本企业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1）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3）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受让比
例不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股份后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低于5%的，在减持后
6个月内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本企业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价格将结合发行人股票市场交易价格，
不低于发行人每股净资产的价格（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企业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
规定，依法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公司股份的在减
持前十五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企业自不再作为发行人的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之日起无需遵守上述承诺中属于相关监管
规则对于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价锁定或减持特殊要求的内容。

三、未履行上述承诺的责任及后果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届时将该等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给发行人所

有。”
（三）部分战略配售股东的相关承诺
中信证券资管汉邦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中信证券资管汉邦科技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12个月。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未履行
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首

发部分限售股股东及部分战略配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
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股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3,836,276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3,300,000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40,536,276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18日。（因2026年5月16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合计

股东名称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清科致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江苏疌泉成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上海清科共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深圳市瀚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珠海君联和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淮安淮融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淮安淮上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淮安汉鼎投资有限公司

淮安集信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张洲峰

上海东富龙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君联欣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苏州
农金国发科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淮安集鑫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信证券资管－中信银行－中信证
券资管汉邦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珠海华金领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华金领越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高宣

朗玛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朗玛五
十三号（深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
司

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启真
未来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柏穗（深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共赢禾实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赣州心月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倪正东

中信证券资管－中信银行－中信证
券资管汉邦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李胜迎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5,313,131

4,445,419

4,088,250

2,313,825

2,206,457

2,206,457

2,137,387

2,097,923

1,831,791

1,752,228

1,657,072

1,656,597

1,654,840

1,163,906

1,111,620

922,266

916,667

717,116

666,106

613,549

613,549

581,955

581,952

551,613

527,009

494,156

491,875

389,808

131,752

43,836,276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6.04%

5.05%

4.65%

2.63%

2.51%

2.51%

2.43%

2.38%

2.08%

1.99%

1.88%

1.88%

1.88%

1.32%

1.26%

1.05%

1.04%

0.81%

0.76%

0.70%

0.70%

0.66%

0.66%

0.63%

0.60%

0.56%

0.56%

0.44%

0.15%

49.81%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5,313,131

4,445,419

4,088,250

2,313,825

2,206,457

2,206,457

2,137,387

2,097,923

1,831,791

1,752,228

1,657,072

1,656,597

1,654,840

1,163,906

1,111,620

922,266

916,667

717,116

666,106

613,549

613,549

581,955

581,952

551,613

527,009

494,156

491,875

389,808

131,752

43,836,276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2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战略配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40,536,276

3,300,000

43,836,276

限售期（月）

12

12

-

特此公告。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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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08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08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0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千方大厦B座1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曙东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公司股份345,608,31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95%。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498人，代表公司股份 44,627,
4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04%。

（3）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合计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03人，代表公司股份390,235,75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7500%，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 499人，代表公司股份 44,905,9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81%。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6,030,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25%；反对票 3,779,6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5%；弃权票42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0,70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6365%；反对票3,779,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67%；弃权票42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68%。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2. 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6,101,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05%；反对票 2,890,1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6%；弃权票1,244,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0,77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7933%；反对票2,890,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59%；弃权票1,244,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08%。

3. 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6,112,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35%；反对票 2,889,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5%；弃权票1,23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0,783,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8191%；反对票2,889,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52%；弃权票1,23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57%。

4. 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6,248,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83%；反对票 3,701,7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86%；弃权票2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0,918,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212%；反对票3,701,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32%；弃权票2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6%。

5. 审议通过《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6,09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94%；反对票 2,928,5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04%；弃权票1,2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0,767,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7836%；反对票2,928,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214%；弃权票1,2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50%。

6. 审议通过《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6,03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26%；反对票 2,981,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41%；弃权票1,2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0,701,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6375%；反对票2,981,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99%；弃权票1,2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6%。

7. 逐项审议通过《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01 审议通过《与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项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名称：夏曙东、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夏曙锋、孙大勇。存

在的关联关系如下：
夏曙东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39,692,806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89,275,576股，为夏曙东先生控
制的企业；夏曙锋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6,333,836股，担任公司董事，其与夏曙东先生为
兄弟关系；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夏
曙东与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夏曙锋为一致行动人，本项提案夏曙东与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夏
曙锋均已回避表决。

孙大勇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7,600股，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孙大勇先生在交易对
方担任监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孙大勇先生为本项提案的关联股
东，应当回避表决。本项提案孙大勇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40,735,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26%；反对

票 3,834,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99%；弃权票 33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0,735,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7126%；反对票 3,834,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99%；弃权票3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6%。

7.02 审议通过《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项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名称：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截至

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19,043,86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86%，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因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由AlibabaGroupHolding⁃
Limited（以下简称“阿里巴巴集团”）实际控制，出于谨慎性原则，阿里巴巴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视为公
司的关联方，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视为关联交易。本项提案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386,20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7%；反

对票 3,087,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13%；弃权票 94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0,873,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1.0203%；反对票 3,087,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64%；弃权票9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33%。

8.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5,066,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753%；反对票 4,814,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7%；弃权票355,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39,736,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8.4884%；反对票4,814,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209%；弃权票355,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7%。

9. 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7,061,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67%；反对票 2,909,6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6%；弃权票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1,732,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9321%；反对票2,909,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93%；弃权票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6%。

10.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6,985,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70%；反对票 2,965,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8%；弃权票2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1,655,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7613%；反对票2,96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31%；弃权票2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6%。

1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2,504,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188%；反对票 7,450,3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2%；弃权票2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37,174,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7829%；反对票7,450,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909%；弃权票2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2%。

1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87,044,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21%；反对票 3,068,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3%；弃权票1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1,714,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8925%；反对票3,068,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27%；弃权票1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进进律师、李方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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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本次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由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以下简称“子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并严格遵循自愿、公平、诚信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进行预计。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2）。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与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对公司及子公司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预计。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陈易一先生、沈新文先生对上述议案

进行了回避表决。此外，上述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予以回

避表决。

本次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

由全体独立董事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合理的交易

行为，相关关联交易在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下进行，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同意将

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本次预计增加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产品、商品
和能源动力，以及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和服务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接受关
联人委托代为销售其商品，以及向

关联人提供服务

关联人

内蒙古蒙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2026年度原
预计金额

28,071.77

1,620.30

新增
预计金额

45,707.69

5,600.00

调整后
2026年度
预计金额

73,779.46

7,220.30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1.61

0.98

注：2026年度预计金额=2025年及之前所签署合同（2-3年期）在2026年预计执行金额+2026年预

计新签合同（1-3年期）总金额。

本次公司拟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主要系基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供应链协同深化

等原因所致。

上述关联交易额度，公司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内部调剂使用

（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别之间的调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蒙牛”）

1. 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
数据（万元）

影响关联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150100701465425Y

1999年8月18日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

高飞

150,429.087

许可项目：乳制品生产；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动物饲养；饮料生产；食
品销售；旅游业务；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蔬菜种
植（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水果种植（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
贵优良品种）；进出口代理；企业总部管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市场营
销策划；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物业管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知识产权服务
（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凭总公司授权开展经营活动；游览景区管理；教育咨询
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China Dairy (Mauritius) Limited [中国乳业（毛里求斯）有限公司]持有内蒙
蒙牛91.0044%股份。

2、China Mengniu Dairy Company Limited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香港上市
公司，股票简称：蒙牛乳业，股票代码：2319.HK]持有内蒙蒙牛8.9953%股份。

8,775,077.01

3,108,367.35

5,666,709.66

7,448,275.16

343,366.90

35.42%

无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内蒙蒙牛为公司控股股东。

3. 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内蒙蒙牛经营情况正常，从过往实际履约情况分析，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本年度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产品、商品和能源动力，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和服务，以及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向关联人提供服务等。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其

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其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准，恪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经交易各方协商

确定，不会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有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在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关联交

易的执行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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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 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2.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18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00882

股票简称
妙可蓝多

股权登记日
2026/5/11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公司37.77%股份的股东内蒙古蒙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2026年5月8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股东会召集

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41）。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6年4月28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5月18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1398号金台大厦4楼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18日

至2026年5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3月23日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6年4月24日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6年5月8日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分别于2026年3
月25日、2026年4月28日和2026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后续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股东会会议资

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6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4、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柴琇、吉林省东秀商贸有限公司需回避议案4；内蒙古蒙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需回避议案7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6-015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短期理财产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的短期理财产品，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
理财产品的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3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天津）有限公司、天津艾伦糕点食品有
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了协议，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20,
000万元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35385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起息日：2026年5月9日
4.产品到期日：2026年6月28日
5.产品收益计算期限：50天
6.预期年化收益率：1.00%—1.95%
7.投资金额：人民币14,000万元
8.资金来源：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二）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35388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起息日：2026年5月9日
4.产品到期日：2026年6月28日
5.产品收益计算期限：50天
6.预期年化收益率：1.00%—1.95%
7.投资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8.资金来源：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天津艾伦糕点食品有限公司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35387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起息日：2026年5月9日
4.产品到期日：2026年6月28日
5.产品收益计算期限：50天
6.预期年化收益率：1.00%—1.95%
7.投资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8.资金来源：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天津）有限公司、天津艾伦糕点食品有限公司与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
（一）投资风险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短期低风险的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但仍面临市场风险、利率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风险因素，公司将根据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变化进行调整，但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的相关规定，对投资风险采取下述措施：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由公司总经理负责，财务总监组织实施，财务部具体操作。财务部将

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由审计部对理财事项进行日常监督和审计。
3.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理财产品的相关事项予以及时披露。
5.当产品发行主体的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披露

相关信息及风险控制措施，并提示风险。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短期结构性存款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运营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期限短，风险可控。与此同时，公司对使用的资金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
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日常业务的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包括本公告涉及的理财产品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告日前12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购买
主体

天津桂发祥十
八街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桂发祥十八街
麻 花 食 品（天
津）有限公司

天津艾伦糕点
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桂发祥十
八街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桂发祥十八街
麻 花 食 品（天
津）有限公司

天津艾伦糕点
食品有限公司

发行
主体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产品
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4401期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4400期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4402期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8098期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7729期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7731期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投资金额（人
民币万元）

14,000

5,000

1,000

14,000

5,000

1,000

起息日

2025 年 5
月13日

2025 年 5
月13日

2025 年 5
月13日

2025 年 7
月3日

2025 年 7
月3日

2025 年 7
月3日

到期日

2025 年 6
月30日

2025 年 6
月30日

2025 年 6
月30日

2025 年 9
月25日

2025 年 9
月25日

2025 年 9
月25日

到期
情况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331,397.26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118,356.16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23,671.23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563,835.62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201,369.86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40,273.97元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天津桂发祥十
八街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桂发祥十八街
麻 花 食 品（天
津）有限公司

天津艾伦糕点
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桂发祥十
八街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桂发祥十八街
麻 花 食 品（天
津）有限公司

天津艾伦糕点
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桂发祥十
八街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桂发祥十八街
麻 花 食 品（天
津）有限公司

天津艾伦糕点
食品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3702期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3699期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3701期

共赢智信黄金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25640期

共赢智信黄金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25637期

共赢智信黄金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25638期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35385期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35388期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35387期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14,000

5,000

1,000

14,000

5,000

1,000

14,000

5,000

1,000

2025 年 9
月28日

2025 年 9
月28日

2025 年 9
月28日

2026 年 1
月5日

2026 年 1
月5日

2026 年 1
月5日

2026 年 5
月9日

2026 年 5
月9日

2026 年 5
月9日

2025 年 12
月30日

2025 年 12
月30日

2025 年 12
月30日

2026 年 5
月7日

2026 年 5
月7日

2026 年 5
月7日

2026 年 6
月28日

2026 年 6
月28日

2026 年 6
月28日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570,739.73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203,835.62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40,767.12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748,712.33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267,397.26元

已收回本金,取得投资
收益53,479.45元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未到期的本金总额
为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次）。

六、备查文件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天津）有限公司、天津艾伦糕点食品有限公司与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署的风险揭示书及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